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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中山市长江路改造（一期）工程
行业

类别

市政工

程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中山市一环长江路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

性质
改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中山市水务局

中水审复〔2019〕376号，2019年 12月 20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

复机关、文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

复机关、文号及时间
\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6年 5月开工，2020年 4月完工。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

位
广州中鹏环保实业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

位
湖南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联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广州珠江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中山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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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意见

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和《水利部

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

的通知》（水保〔2017〕365 号）等文件，中山市一环长江路投资

建设有限公司于 2024年 9月 27日在中山市火炬区主持召开了中山

市长江路改造（一期）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参加验收会议

的有：建设单位中山市一环长江路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主体设计单

位湖南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施工单位联建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监理单位广州珠江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水土保持方案编制

单位广州中鹏环保实业有限公司，水土保持监测单位广东省建科建

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及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中山市水利

水电勘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的代表共 7人，成立了验收组。

验收组查看了工程现场，查阅了技术资料，听取了水土保持方

案编制单位关于水土保持方案内容及批复情况、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关于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情况的汇报，以及监

理、施工单位的补充说明，经质询、讨论，形成了本项目水土保持

设施验收意见。

（一）项目概况

中山市长江路改造（一期）工程位于中山市东区，为改建项目。

项目建设内容为道路路面改造 7.527km、交叉路口改造（架设立交

桥 2座、增设下穿式车行隧道 4座）、设置人行与车行地道（含人

行无障碍设施）及其他附属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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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验收范围内项目总占地面积 64.34hm2，均为永久占地，占

地类型为交通运输用地、工矿仓储用地、商服用地、住宅用地。工

程挖填土石方总量为 135.05万m3，其中挖方 90.42万m3，填方 44.63

万 m3，外借 0.46万 m3，余方 44.62万 m3，其中 0.20万 m3拆迁建

筑垃圾交由环卫部门处理，剩余 45.59万 m3外运至中山市南区钜

昌陶土加工场作为生产原料使用。本工程于 2016年 5月开始施工，

2020年 4月完工，总工期 48个月。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2019年 12月 20日，中山市水务局以中水审复〔2019〕376号

文件——《中山市长江路改造（一期）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书》对中山市长江路改造（一期）工程水土保持方案

报告书予以批复。批复的防治责任范围为 64.34hm2。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情况

本项目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于 2015年 9月经东莞市科宏建设

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审核通过，并获得本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

格书。

（四）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

在建设过程中，我公司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措

施，实施了排水工程及植被恢复等措施。实际完成：

（1）工程措施：雨水管网 18752m、雨水检查井 1537座、截

水沟 408.4m、排水边沟 5200m；

（2）植物措施：喷播植草护坡 0.90hm2、三维网植草护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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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hm2、道路绿化 11.63hm2；

（3）临时措施：沉砂池 24座、苫盖防护 90000m2、临时排水

沟 16400m、袋装土拦挡 3500m。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受我公司委托，中山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承担该

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的编制工作，并于 2024年 9月编制完

成了《中山市长江路改造（一期）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验收报告主要结论为：中山市一环长江路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依法编

制了水土保持方案并组织开展了水土保持监理监测工作，建设单位

实施了水土保持措施，完成了水土流失防治任务，建成的水土保持

措施布局合理，完成了 3个单位工程，6个分部工程，570个单元

工程，水土保持设施质量评定全部合格。

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南方红壤区一级防治目标：水土流失

治理度 100%，土壤流失控制比 1.0，渣土防护率 100%，林草植被

恢复率 100%，林草覆盖率 20.05%，表土保护率未涉及，本项目六

项指标基本达到方案批复的防治目标值。水土保持措施实施以后，

工程扰动地表范围内的水土流失得到了全面治理。

试运行期间，各项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管理和维护责任落

实，发挥了较好的水土保持功能，达到验收条件。

（六）验收结论

验收组认为：该项目基本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水

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符合水土保持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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